关于公布鹰潭市2012年“三支一扶”入闱资格
审查人员名单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家《关于做好2012年“三支一扶”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发[2012]32号）的有关精神，现将鹰潭市入闱2012年“三支一扶”资格审查人员名单予以公布。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鹰潭市2012年“三支一扶”入闱资格审查人员名单（见附件一）
  入闱资格审查人员名单根据选拔计划与考试成绩1:1的比例按岗位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入闱人员最后一名考试成绩并列的，并列者一起入闱。
       二、资格审查有关事项
    （一）资格复审时间、地点
    1、资格审查时间：
    2012年7月11日-7月12日（星期三，星期四）（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2、资格审查地点：鹰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鹰潭市火车站对面的新长城宾馆六楼613室）。
    （二）资格审查须提供如下材料原件：
    1、2010年、2011年、2012年毕业生须提供的材料有：
（1）笔试准考证；（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4）高校毕业生就业通知书即报到证原件及复印件（没有就业通知书或报到证的需提供档案存放单位所开具的报名推荐材料，材料须注明考生的毕业学校名称、毕业时间、是否为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5）报考支教岗位的所有考生须提供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教师资格证正在申报的考生须提供已通过课程成绩单原件并由县级以上教育部门出教师资格证正在办理的证明材料）
    2、1982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非2010年、2011年、2012年毕业的江西生源考生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供以下材料：
    （1）属于低保家庭的考生须提供家庭低保证、户口本及领取低保费用的银行一卡通存折。
    （2）属于城镇零就业家庭的须提供由县级以上就业部门出具的零就业证明材料及户口本（就业部门有统一形式的表格证明材料，简单的证明材料不予认定）。
    3、所有参加资格审查人员还须在电脑上填写后打印《2012年江西省 “三支一扶”大学生登记表》（表格正反两面打印，一式四份，个人签名必须手写），同时应届生须加盖所在学校就业部门公章，历届生须加盖档案存放单位的公章。表格内容应据实填写，并贴近期正面免冠一寸彩照（身份证式样照片）。
    三、体检事项
    资格审查合格人员的体检将安排在7月中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和要求将在鹰潭市人才网、鹰潭市人事考试网、鹰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告。
    四、其他事项
    （一）逾期未参加资格复审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招募资格。
    （二）本人因故不能如期参加资格复审的，可委托他人进行。但须按要求提供资格复审所需全部材料及委托人身份证。
    （三）对资格审查不合格、自动放弃等原因产生的计划缺额，按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名单将在网上公告，请考生及时上网查看。
    （四）我市“三支一扶”招募工作的后续事项会在鹰潭市人才网、鹰潭市人事考试网、鹰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告，请考生及时登陆查看并相互转告，按时参加体检、培训。
    （五）联系电话
鹰潭市“三支一扶”办公室：0701—644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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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2年江西省 “三支一扶”大学生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入党（团）时间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学  位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家庭通信
地址及电话
	

	服务意见
（限选一项）
	支教         支农       支医       扶贫

	
	是否服从分配         服从            不服从

	服务去向
（服务地、

服务单位）
	

	服务年限
	2年

	个人简历
	

	大学期间
奖励和处分
	

	本人承诺
	1、本人自愿参加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保证本人相关信息真实。

2、本人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前往相应服务地报到，并服从岗位分配，除不可抗力外，不以任何理由拖延。

3、服务期间，本人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的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4、服务期满，做好工作交接。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就业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档案所在地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三
支一扶”工作

办公室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三支一扶”
工作办公室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此表一式四份，市、县“三支一扶”办，服务单位、毕业生个人档案各存一份，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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